
十四、结了婚就要对配偶负责任，并道别我行我素的单身生活

突破自我，创造共融一体

两位相爱的人，特别是夫妻，原则上彼此要常常能够为对方著想，促
成思想相通，感情融洽，身体心灵都合为一体。但是实际上许多夫妇都
没有过这样的生活，因为他们自我设限，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没有真
正让对方进入自己的生命中，更没有交出自己，让对方迎接自己进入他
的内心。

阿媚因为自己到了适婚年龄还没有找到情投意合的人，于是在朋友介
绍之下，匆匆“拍拖”，急忙结婚，让自己总算有了一个“归宿”；阿
明对身材苗条，面貌秀丽的女友珍妮一往情深，认为认识她是自己一生
最大的收获。但是阿媚和阿明结婚后，都没有获得自己所期望得到的圆
满幸福的日子。夫妻间常为了一些生活的琐事而吵闹。

阿媚、阿明、珍妮等人度夫妻共融生活的最大障碍
来自何方？来自他们自己！他们像许多人一样，并不知
道自己本身就是美满婚姻的障碍。很自然的，这个内在
因素使他们无法在交往与婚姻生活中，获得所企求的满
足。说坦白一点，这个障碍就是个人过于追求自己的
“需要”。这样的人在和别人交往时，甚至在谈恋爱及

结婚以后，会有意无意间把人际关系当着是为赢取个人安全、促进个人
消费力、解决单身问题的手段。为此，个人成为自己的需要之奴隶，受
它们所操控而不自知与不能自拔。

婚姻伴侣越想获得自身的满足就越得不到满足。追求者希望对方安慰
我、保护我、支持我、照顾我、给我钱、给我快乐、给我性爱满足、给
我自豪感、带给我荣誉、增加我的财富、解决我的问题、赞同我的看
法、克服我的困难、治愈我的创伤、打击我的敌人…一个需要满足了，
将会有别的需要待满足；一个问题解决了，仍旧有别的问题要处理。这
样需要永远不能得到满足，饥渴永远无法填补，创伤无法获得痊愈。以
自己的需要为生活目标的人会这样无止境，无限制的追求能够满足自己
的事物和人，而结果没有一样能真正满足他！他的需要就像一个无底
洞，永远无法被填满。结婚所能带来的幸福和安全只是一个假象，很快
就会幻灭。

以自我为中心的人际关系把焦点放在自己的需要上。在潜意识中的自
卑感将使他一直认为自己软弱、可怜、贫瘠、受伤害、被剥削，因此别
人应该对他好、照顾他、关怀他、疼爱他。如果别人没有做出他预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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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就会令他失望与不满。他会挑对方的毛病，找他的不是。另一个
极端是自大或自狂，认为自己样样都好，有钱、有美色、有权势、有地
位、有才干，因此别人应该奉承他，表扬他、追求他、喜欢他、欣赏
他。不论是自卑或自大的自我焦集的情况，若发生在婚姻生活里，就会
造成对伴侣的压迫感或剥削感，构成交往的失衡。彼此寻求自己需要的
满足而攻击对方，因而引起口角，争吵不休，婚姻自然会亮起红灯。

以自己的需要为待人处事的出发点，就无法无条件的付出与给予，无
法为他人，为团体生活。即使有所付出，也是想得到回报，或希望获取
别人的赞赏与肯定。追根究底，他的动机只是为了自己。但是因为他无
法获得无止境的满足，他对生活与人际关系也就不能够圆满幸福。在婚
姻生活中有时候双方都有这种潜意识的态度，后果就可想而知。要突破
困境，双方或至少一方要学习真正的付出，视爱的付出本身为一种满
足。这样一个人的心灵获得安顿，就有可能开始营造婚姻生活的共融-

体。

志光愿意突破自我中心，对配偶和他人开放，但他
感到力不从心。于是他开始天天虔诚的祷告，祈求上主
的扶持与力量。在祈祷中，他首先承认与体验上主的
爱。因为祂曾说：“我爱你，我永远爱你。”志光敞开

他的心去接受主爱，每日的祈祷中，他重复的表达他相信上主对他的爱
是无条件的。因为主爱，他获得别无他求的满足。渐渐地，他体验到自
己在上主眼中是宝贵、是可爱，是被接纳的。

这种体会使他拥有一种全新的安全感。他内心无形的束缚被解放。他
感到自己现在能够更无私的去爱，去付出，而不计较有所回报。他开始
在婚姻生活中真诚的给予与交托，把焦点放在配偶而不在我自己身上。
赖上主的恩宠与力量，不知不觉中，他内心的自卑与自大、恐惧与不
安，逐渐消失。他开始真正在爱中生活，并体验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喜
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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